东莞市宝声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同意适用默示推定规则声明书

东莞市宝声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东莞市宝声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5）粤1971破102号]，为提高清算效率、提高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我方                            （债权人名称）同意在本案中适用默示推定意思表示规则：若我方未按期对债权人会议核查或表决事项提出书面异议或未按期交回表决票的，则视为我方同意相关事项、方案或同意表决事项。
特此确认。
债权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如债权人是个人的，则需本人签名并按指模；如债权人是机构的，则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并盖公章。
2、 [bookmark: _GoBack]债权人如同意适用上述规则的，请于债权申报时一并向管理人提交。
